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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1997              证券简称：清网华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北京清网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终止挂牌的公告 

 

 

根据北京清网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 12 月 23 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司拟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终止挂牌。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www.neeq.com.cn）披露了《北京清网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6 日披露了《北京清网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8），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清网华，证券代码：871997）自

2021年 1月 6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1 年 1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等议案，2021 年 1 月 12 日披露了《北京清网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公司已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终止挂牌的申请材料。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清网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

[2021]162 号），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1 月 27 日起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 

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后，公司股票的登记、转让、托管等事宜将严格按照《公司

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执行。  

股票终止挂牌后公司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李向林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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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9号 120栋一层 115室 

联系电话：13901394804 

邮箱：lixl@thnet.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清网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6日 


